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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2324） 

正面盈利預告

本公告由首都創投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預期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錄得本公司股東所佔之未經審核純

利，與二零一二年同期之 2,969,963元相比將有所增加。改善主要源於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 

本公告所載資料純為根據管理層對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以及現時可取得資料作出之初步評估，並未經本公司之審核

委員會審閱，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且可能將予調整。本公司正落實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業績。本公司會於即將刊發之中期業績公告中

披露本集團表現之詳情，業績公告預期將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底或之前刊發。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首都創投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鄧子棟 

香港，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執行董事孔凡鵬先生、陳昌義先生及鄧子棟先生；非
執行董事洪祖星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群先生、王子敬先生及李明正先生。 


